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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稅務爭議
透視

當香港稅務局（IRD）進行稅務實地審核及調查時，某些稅務問題的處理方

法通常會備受關注。從本期《香港稅務爭議透視》開始，我們將探討一些常

見的香港稅務爭議問題。若納稅人遇到類似的問題，應尋求專業意見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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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潤來源地

毫無疑問，利潤來源地應是香港稅制中最具爭議性的問題

之一。香港自1940年起已開始實施地域來源徵稅原則

（即僅對源自香港的利潤徵收香港利得稅）1。香港《稅務

條例》第14條規定，任何人在香港經營任何行業、專業或

業務，均須就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應評稅利潤繳納利

得稅。但是，第14條並沒有明確界定「於香港產生或得自

香港」的涵義。因此，實施地域來源徵稅原則是複雜且具

爭議性。過往，關於利潤來源地有許多法庭案例。某些案

例為以上問題提供了建設性的指導，但不是所有案例都有

一致的判決。

根據已有案例的法律原則，普遍接納確定利潤來源地須根

據有關個案的事實而決定。所以，並無一個由法官制訂，

可以概括適用於各種不同情況的通則。每個個案均須根據

其實際情況予以確定。法庭的概括指導原則是須「查明納

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活動」2。HK-TVB International 

Limited v. CIR [1992] 2 AC 397一案將其進一步闡述為

「查明納稅人從事賺取有關利潤的活動，以及該納稅人從

事該活動的地方」。在應用概括指導原則時，焦點須放在

納稅人賺取利潤的活動，而非其他先前或次要的活動。

確定利潤來源地的可行方法

從實際角度來看，確定利潤來源地的過程可分為三個不同

的階段：（i）分類（classification）;（ii）鑒別

（identification）和（iii）文件記錄（documentation）。

在第一階段，由於不同利潤類別有不同確定利潤來源地的

方法及因素，故納稅人應仔細劃分有關利潤的類別。例如，

達成買賣合約的地點對於確定貿易利潤來源地至關重要，

而服務地點則是確定服務收入來源地的關鍵因素。「合約

達成的地點」一詞不能僅理解為合約簽署地，它還包括合

約商議、訂立和執行的地方。貨物製造地點是製造業利潤

的來源地，而向借款人發放貸款的地方則是普通貸款利息

收入的來源地。

舉個例子，香港納稅人向其在中國大陸的關聯工廠出售原

材料進行加工，然後從工廠購買成品。這類業務模式應被

歸類為貿易生意（利潤來源地的決定因素應為達成買賣合

約的地點）。但是，如果納稅人錯誤地將業務模式歸類為

製造業，那麼產品製造地將被誤當作利潤來源地的決定因

素。

在對利潤類別進行適當分類後，第二階段是鑒別賺取利潤

的活動。若獲利活動在香港進行，有關利潤則須在香港課

稅。在鑒別獲利活動時應格外謹慎，因同一活動可能在某

一種情況下至關重要，但在另一情況中卻只是屬於先前或

次要的活動。不同利潤所對應的獲利活動也不盡相同。然

而，「萬能工業有限公司」一案的判決中指出（該案例涉

及貿易利潤的離岸申請）3，在決定貿易利潤來源地時，

應先檢閱全部事實，然後衡量每項事實對產生利潤的重要

性。在該案例中，由於納稅人向第三方的銷售遠比從關聯

企業購貨需要更多的精力，故法庭認為納稅人的銷售交易

較購貨交易更為重要。有見及此，納稅人應在此關鍵的識

別階段尋求專業建議。

最後一個階段為文件記錄，這階段包括提供文件證據去支

持所有獲利活動均在香港境外進行。根據香港《稅務條

例》，舉證責任由納稅人承擔。因此，無論納稅人的論證

多麼有力，只要未能提供證據來履行舉證責任，均可導致

離岸申請不獲接納，即使在法庭上亦如此。此外，符合香

港《稅務條例》保存業務記錄規定的文件（即用以確認納

稅人收入、支出和利潤的文件），並不一定能充分地支持

納稅人的離岸申請。其他營運檔案（如電子郵件、工作計

劃、行程表、會議記錄）也須呈交稅務局以證明獲利活動

的地點。

一般認為，僅提供在香港境外進行活動的證據即可足以支

持離岸申請。實際上，稅務局還會要求納稅人提供在香港

境內活動的資料文件，以確保在香港境內進行的活動僅為

從屬或次要活動。

就證明利潤來源地的三個階段做好充分準備是在香港成功

申請離岸利潤的先決條件。如納稅人有涉及利潤來源地這

一稅務爭議問題，應尋求專業意見及協助。

1. 《1940年戰時稅收條例》
2. CIR v. Hang Seng Bank Limited [1991] 1 AC 306
3. CIR v Magna Industrial Co Ltd [1996] HKCA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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